一、审核情况
（一）申请人基本情况
申请人全称为“昆山鹿城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832792），申请人住所地江苏省昆山市玉山镇前进西路1899号1号房，成立于2009年12月2日，并于2015年7月21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以下简称全国股转系统）挂牌公开转让。
申请人法定代表人为杨懋劼，控股股东为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实际控制人。注册资本为848,220.7924万元，总股本为848,220.7924万股。
　　申请人主要业务包括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外结算；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发行金融债券；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从事同业拆借；买卖、代理买卖外汇；从事银行卡业务；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提供保管箱服务；经中国银行保险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它业务。
（二）审核过程
　　申请人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行政许可申请于2018年4月11日正式受理。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国务院关于开展优先股试点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试点指导意见》）《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公众公司办法》）《优先股试点管理办法》（以下简称《试点管理办法》）《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7号——定向发行优先股说明书和发行情况报告书》《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8号——定向发行优先股申请文件》等相关规定，我们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文件进行了合规性审核，并于2018年4月16日向申请人发出书面反馈。申请人及主办券商、会计师、律师于2018年6月4日提交了反馈意见回复。
全国股转系统就本次发行出具了《关于昆山鹿城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优先股发行的自律监管情况函》，其中确认截至2018年4月10日，未发现申请人在信息披露、公司治理等方面存在违规问题，未发现存在其他重大违法违规行为，挂牌以来进行过1次股票融资，未进行过优先股发行，融资过程中不存在违法违规问题。
2018年3月13日，江苏银监局作出《中国银监会江苏监管局关于昆山鹿城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优先股的批复》（苏银监复[2018]58号），同意申请人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非公开发行不超过100万股的优先股，募集资金不超过1亿元人民币，并按规定计入其他一级资本。
　　二、审核中关注的问题
（一）关于不良贷款
审核中关注到，报告期内逾期贷款占比分别为1.45、1.89，而不良贷款率仅为1.08、0.95。据此，要求申请人补充披露：1、部分逾期贷款未划分为不良贷款的原因，如何评估逾期贷款的可收回性；2、贷款迁徙率与可比银行相比是否存在明显差异及差异的原因分析。请主办券商及会计师核查上述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
申请人回复称：
1、部分逾期贷款未划分为不良贷款的原因及其可收回性评估
　　1）部分逾期贷款未划分为不良贷款的原因
①申请人五级分类标准：
申请人按照中国银监会《贷款风险分类指引》（银监发[2007]54号），将信贷资产划分为正常、关注、次级、可疑和损失五类，其中次级、可疑和损失合称为不良信贷资产。各级分类的核心定义如下： 
正常：借款人能够履行合同，没有足够理由怀疑贷款本息不能按时足额偿还。 
关注：尽管借款人目前有能力偿还贷款本息，但存在一些可能对偿还产生不利影响的因素。
次级：借款人的还款能力出现明显问题，完全依靠其正常收入无法足额偿还贷款本息，即使执行担保，也可能会造成一定损失。 
可疑：借款人无法足额偿还贷款本息，即使执行担保，也肯定要造成较大损失。
损失：在采取所有可能的措施或一切必要的法律程序之后，本息仍然无法收回，或只能收回极少部分。
申请人严格依据借款人的实际还款能力进行贷款质量的五级分类,并将逾期90天（含90天）以上的贷款全部分类为不良贷款。同时，贷款逾期时间仅作为贷款五级分类的参考标准之一。
②截至2017年12月31日、2016年12月31日的已逾期贷款按照逾期期限分析如下：
单位：元
	项目
	逾期1天至90天（含90天）
	逾期90天至360天（含360天）
	逾期360天至3年（含3年）
	逾期3年以上
	合计

	2017年12月31日

	担保方式：

	信用贷款
	3,661,700
	5,297,197
	9,289,827
	790,391
	19,039,115

	保证贷款
	26,935,857
	-　 
	2,810,624
	149,085
	29,895,566

	附担保物贷款
	　
	　
	　
	　
	　

	—抵押贷款
	9,421,770
	7,398,691
	13,870,198
	-　 
	30,690,659

	合计
	40,019,327
	12,695,888
	25,970,649
	939,476
	79,625,340

	五级分类：

	正常类
	2,930,599
	-
	-
	-
	2,930,599

	关注类
	37,088,728
	-
	-
	-
	37,088,728

	次级类
	-
	9,428,016
	-
	-
	9,428,016

	可疑类
	-
	3,267,872
	13,870,198
	-
	17,138,070

	损失类
	-
	-
	12,100,451
	939,476
	13,039,927

	合计
	40,019,327
	12,695,888
	25,970,649
	939,476
	79,625,340

	2016年12月31日

	担保方式：

	信用贷款
	3,162,722
	4,152,542
	5,630,083
	-
	12,945,347

	保证贷款
	6,000,000
	4,651,698
	16,296,216
	-
	26,947,914

	附担保物贷款
	　
	　
	　
	　
	　

	—抵押贷款
	5,590,000
	2,090,000
	10,871,757
	-
	18,551,757

	合计
	14,752,722
	10,894,240
	32,798,056
	-
	58,445,018

	五级分类：

	正常类
	2,559,809
	-
	-
	-
	2,559,809

	关注类
	12,192,913
	-
	-
	-
	12,192,913

	次级类
	-
	3,443,956
	-
	-
	3,443,956

	可疑类
	-
	7,450,285
	10,871,757
	-
	18,322,042

	损失类
	-
	-
	21,926,298
	-
	21,926,298

	合计
	14,752,722
	10,894,240
	32,798,056
	-
	58,445,018


由上表可以看出：截至2017年12月31日、2016年12月31日，逾期90天(含)以内的贷款余额分别40,019,327元、14,752,722元，申请人将其分类为正常类贷款和关注类贷款；截至2017年12月31日、2016年12月31日，逾期90天以上的贷款余额分别39,606,013元、43,692,296元，申请人将其分类为次级类贷款、可疑类贷款以及损失类贷款，即全部划分为不良贷款。
2）逾期贷款可收回性的评估
申请人发放贷款及垫款的减值及逾期情况列示如下：　　　　　　　　　　　　　　　　　　　　　　　　　　　　　　　　　　　 单位：元
	 
	发放贷款及垫款

	
	公司贷款
	个人贷款
	合计

	
	2017年12月31日

	未逾期未减值
	2,790,567,092
	1,333,318,609
	4,123,885,701

	逾期未减值
	15,800,000
	24,219,327
	40,019,327

	已减值
	16,128,327
	23,877,686
	40,006,013

	合计
	2,822,495,419
	1,381,415,622
	4,203,911,041

	减：减值准备
	-102,084,936
	-110,387,669
	-212,472,605

	净值
	2,720,410,483
	1,271,027,953
	3,991,438,436

	　
	2016年12月31日

	未逾期未减值
	2,696,347,511
	1,273,034,300
	3,969,381,811

	逾期未减值
	8,780,000
	5,972,722
	14,752,722

	已减值
	17,612,850
	26,079,446
	43,692,296

	合计
	2,722,740,361
	1,305,086,468
	4,027,826,829

	减：减值准备
	-90,220,280
	-112,838,720
	-203,059,000

	净值
	2,632,520,081
	1,192,247,748
	3,824,767,829


①未逾期未减值的贷款
单位：元
	　
	2017年12月31日
	2016年12月31日

	公司贷款　

	正常
	2,756,007,092
	2,674,557,511

	关注
	34,560,000
	21,790,000

	小计
	2,790,567,092
	2,696,347,511

	个人贷款　

	正常
	1,306,184,868
	1,242,158,251

	关注
	27,133,741
	30,876,049

	小计
	1,333,318,609
	1,273,034,300

	合计
	4,123,885,701
	3,969,381,811


②逾期未减值的贷款
逾期但未发生减值的贷款，按照逾期天数披露如下：
单位：元
	 
	公司贷款
	个人贷款
	合计

	 
	2017年12月31日

	逾期3个月以内
	15,800,000
	24,219,327
	40,019,327

	合计
	15,800,000
	24,219,327
	40,019,327

	 
	2016年12月31日

	逾期3个月以内
	8,780,000
	5,972,722
	14,752,722

	合计
	8,780,000
	5,972,722
	14,752,722


申请人认为该部分逾期贷款，可以通过借款人经营偿还、担保人代偿及处置抵质押物或查封物等方式获得补偿，属暂时性逾期，所以并未将其认定为减值贷款。
申请人指定专业中介评估机构对抵(质)押品进行评估，以专业中介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作为信贷决策参考。如果发生可能影响某一特定抵(质)押品的价值下降或者控制权转移的情况，公司会重新评估抵(质)押品的价值。
③已减值的贷款
　　　　　　　　　　　　　　　　　　　　　　　　　　　　　　　　 单位：元
	　
	2017年12月31日
	2016年12月31日

	公司贷款
	16,128,327
	17,612,850

	个人贷款
	23,877,686
	26,079,446

	合计
	40,006,013
	43,692,296

	占贷款和垫款总额的百分比
	0.95%
	1.08%

	减值准备

	—公司贷款
	8,174,736
	12,683,017

	—个人贷款
	19,592,590
	19,823,577

	合计
	27,767,326
	32,506,594


根据申请人的金融资产减值政策，申请人对该部分贷款采取单项及组合方式进行减值测试，评估其可收回性，并据此计提了相应的减值准备。
截至2017年12月31日，申请人逾期贷款余额为79,625,340元，比上年增加21,180,322元，逾期贷款占比为1.89%，比上年提高0.44个百分点；截至2017年12月31日，申请人不良贷款率为0.95%，比上年下降0.13个百分点。总体来说，申请人贷款的信用风险可控。针对上述情况，申请人已采取多种措施加大对逾期贷款的防范和收回力度：
a.申请人设立了风险合规部，负责全行全面风险管理工作，并具体负责全行贷后管理工作，包括对权限内贷款风险事项作出处置意见和对权限外贷款风险事项作出初审意见；设立了资产保全部，具体负责问题贷款的诉讼保全工作。专岗专人的配置，有效保障了申请人各项逾期贷款的清收实效。
b.重视对潜在风险事项的预判工作。一方面，通过每月的风险分类预测，全面掌握全行信贷资产整体质量状况；另一方面，加强贷款检查，发现可能影响贷款偿还的风险事项，第一时间上报风险预警，及时对风险事项采取有效管控措施。
c.重视通过催告、诉讼、处置抵押物、重组等多种方式清收逾期贷款，充分利用决策链快的优势，在第一时间形成处置方案，提高处置效率。重视对诉讼清收的运用，原则上本金逾期三日、利息逾期超过三十日且没有具体处置方案的，立即移交诉讼清收。另外，通过定期和不定期召开逾期贷款清收会议，建立一户一策的催收方案并督促逾期贷款催收落实，提升清收实效。
2、贷款迁徙率与可比银行相比存在差异的原因分析
报告期内，作为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申请人选取了同处于苏州地区且已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3家农商行，同时选取了在新三板挂牌的2家村镇银行，就报告期内贷款迁徙率情况进行对比分析，具体情况如下： 
	机构
	贷款迁徙率

	
	正常类
	关注类
	次级类
	可疑类

	
	2016年
	2017年
	2016年
	2017年
	2016年
	2017年
	2016年
	2017年

	常熟银行
	4.26%
	3.31%
	15.37%
	27.82%
	8.15%
	8.10%
	8.62%
	5.39%

	张家港行
	10.27%
	11.09%
	19.23%
	17.83%
	27.25%
	25.41%
	71.44%
	60.44%

	吴江银行
	1.63%
	1.43%　
	3.97%　
	5.86%　
	66.04%　
	20.26%　
	0.04%　
	38.67%　

	平均
	5.39%　
	5.28%　
	12.86%　
	17.17%　
	33.81%　
	17.92%　
	26.70%　
	34.83%　

	国民银行
	11.80%
	35.36%
	36.93%
	49.62%
	100%
	100%
	-
	-

	客家银行
	68.32%
	36.02%
	97.40%
	100%
	100%
	100%
	-
	-

	平均
	40.06%
	35.69%
	67.17%
	74.81%
	100%
	100%
	-
	-

	鹿城银行
	2.69%
	4.18%
	76.53%
	57.99%
	100%
	100%
	92.88%
	21.76%


数据来源：各上市银行、非上市公众公司年报
从上表可以看出，与同处苏州地区的常熟银行、张家港行和吴江银行等农商行相比，申请人各类贷款迁徙率相对较高，其主要原因为：作为村镇银行，申请人在业务规模、业务区域范围及客户群体等方面与上述农商行存在显著差异,该等农商行的业务规模较大、业务覆盖区域相对较广、客户群体较为分散；与国民银行和客家银行等村镇银行相比，除正常类贷款迁徙率相对较低，其他各类贷款迁徙率差异相对较小。申请人2017年末关注类贷款迁徙率较2016年末显著下降，主要原因为：2016年末，申请人关注类贷款余额6,485.90万元，该部分贷款于2017年度减少5,542.77万元，其中正常收回4,930.59万元，通过不良贷款处置收回612.18万元,维持关注类为396.24万元，向下迁移至次级类、可疑类、损失类贷款余额合计546.89万元。
贷款迁徙率指标衡量商业银行风险变化的程度，表示为资产质量从前期到本期变化的比率，属于动态指标。报告期内，申请人已制定完善的贷款分类制度，不断提高贷款分类的准确性，能够根据贷款风险属性审慎地对贷款进行风险评估、分类。报告期内，申请人正常类贷款迁徙率比上年提高1.49个百分点，关注类、可疑类贷款迁徙率比上年均有所下降，能够真实反映贷款分类结果各类别之间的动态变化。
主办券商、会计师经核查认为，申请人关于部分逾期贷款未划分为不良贷款等问题的情况说明，与核查过程中查阅的会计资料以及了解的信息一致。
2、关于中介机构发表意见
审核中关注到，申请人律师仅简单摘抄申请人《定向发行说明书》，未逐条发表明确意见。据此，要求申请人律师围绕《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7号——定向发行优先股说明书和发行情况报告书》中与申请人本次发行相关的条款，逐条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申请人律师已围绕《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7号——定向发行优先股说明书和发行情况报告书》中与申请人本次发行相关的条款进行逐条核查，并出具了补充法律意见书。
　　三、合规性审核意见
根据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文件及对反馈意见的回复，我会认为，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齐备，信息披露内容基本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试点指导意见》《公众公司办法》《试点办法》《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7号——定向发行优先股说明书和发行情况报告书》《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8号——定向发行优先股申请文件》等相关规定，相关中介机构已就本次申请的相关问题依法发表了明确的意见。据此，我会同意昆山鹿城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优先股的申请。

